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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体育部电子化课外积分操作流程（2017 年） 

 

此操作细则是在 2016 年版课外积分操作流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分类管理，

责任到人。各校区体育部课外积分工作负责人及办公地址：东校区东田径场（天

然草坪足球场）101 室 郭忠民老师（电话：020-39347778）、珠海校区学生体育

馆王子恒老师（电话：0756-3668255）、北校区谭露老师、南校区学生体育部办

公室群体办公室李朝阳 张红星（电话：020-84112861）（原教育学院小红楼一楼

105）、南校区体育部办公室二楼王翠琳老师（电话：020-84110451） 

 

学生课外积分分类管理流程 

 

一、 校代表队队员： 

1.普通队队员：由教练员在 14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发送名单给李朝阳老师。

文件名“中山大学普通队（项目）队员课外积分登记表+教练员+电话”，如“中

山大学普通队（定向越野）队员课外积分登记表欧阳建飞”。积分数标准参照附

件 1. 

2.高水平队队员：由教练员在 14 周周五下午 5：30之前发送名单给王守力老师。

文件名如“中山大学高水平队（游泳）队员课外积分登记表辜标荣”。积分数标

准参照附件 1. 

由李朝阳老师和王守力老师分别检查文件名、格式是否规范，在 15 周周五下午 5：

30 之前打包发送给尚瑞花。 

 

二、 体育社团会员、干部： 

1.已注册备案的体育社团会员：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由社团会长根据

该会员出勤情况，上报给张红星老师。文件名“校区+社团名称+会员积分登记表

+会长+电话”。如“东校区羽毛球协会会员积分登记表陈龙 12345678901”. 积分

数标准参照附件 1. 

2.已注册备案的体育社团干部：请示社团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同意并作为证明人，



 

由社团会长做表，在 15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上报给张红星老师。文件名“校

区+社团名称+干部积分登记表+会长+电话”。如“东校区羽毛球协会干部积分登

记表陈龙 12345678901”. 积分数标准参照附件 1. 

 

三、 院系体育干部： 

请示院系体育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同意并作为证明人，由院系体育部部长做

表，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上报所在校区办公室（南校潘小滴，北校谭

露，东校郭忠民，珠海王子恒）。文件名“校区+院系名称+体育干部积分登记表+

部长+电话”。如“东校区管理学院体育干部积分登记表陈龙 12345678901”. 积

分数标准参照附件 1.  

由办公室负责检查格式规范问题，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打包发送给

尚瑞花。 

 

四、 参与体育部组织的全校性体质测试、游泳达标等工作的学生助理、体

能提高班学员： 

由负责人在活动结束一周内，作为证明人并做积分表，上报武东海老师。文

件名如“珠海校区游泳达标工作助理积分登记表宋花香”. 积分数标准参照附件

1. 工作助理的积分上限为 10 分。体能提高班学员参加 5 次及 5 次以上的获得 3

分。 

武东海老师负责检查格式规范并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打包发送给尚

瑞花。 

 

五、 参加体育部组织的全校性体育竞赛活动（如十大赛事、两项品牌赛事）

包括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开闭幕式表演，获奖名单： 

由活动负责人即裁判长汇总所有的名单在一个表中（包括分校区的阶段赛、

总决赛），并作为证明人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发送给仇亚宾老师。文件名

如“体育部康乐杯游泳比赛积分登记表辜标荣”. 积分数标准参照附件 1. 

由仇亚宾老师负责检查格式规范并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打包发送给

尚瑞花。 

 



 

六、 参加各院系之间或内部组织的体育竞赛活动、参加体育社团组织的体

育竞赛活动： 

活动组织者拟活动方案或竞赛规程（电子版、纸质版）——报各校区体育部

办公室（南校体育馆刘贻彬审批场地、潘小滴审批活动规程；北校谭露；东校郭

忠民；珠海王子恒）审批——通过办公室审批——组织报名、竞赛（记录参赛名

单学号）——赛后汇总该活动所有名单在一个电子表（包括参赛名单、获奖名单、

工作人员名单）——报各校区办公室审核格式通过则给以公示。文件名为（组织

单位+校区+活动名称+负责人+电话），如“羽毛球协会珠海校区新生杯羽毛球挑

战赛积分登记表陈龙 123345”。 

由办公室在 15 周周五下午 5：30 之前汇总所有活动打包发送给尚瑞花。 

 

七、 非体育类社团或非正式组织举办的体育竞赛活动原则上不予课外积

分奖励。班级内体育竞赛活动不计课外积分。棋牌类智力竞赛活动不

予课外积分奖励。 

 

整体流程： 

开学第一周——第二周：各校区办公室组织该校区体育社团、学生会体育部负

责人开会，传达课外积分管理办法、规范格式及作弊造假惩罚措施等相关规定。

体育部安排下院系老师与各院系学生会体育部对接，传达课外积分管理办法、规

范格式及作弊造假惩罚措施等相关规定。 

第二周——第十五周：各种活动举办、上报课外积分、公示。十五周上报数据

的活动单独公示。 

第十五周周五下午 5：30，数据管理员汇总所有积分情况。 

第十六周：体育部网站公示积分汇总表，学生有异议可以凭校园卡到各校区办

公室查询核对——增减程序：漏报积分者在积分数一栏填报需要增加的积分数。

学号错误改正的，需要报 2 个（1 原错误的学号对应积分负数如 3 报-3，汇总时

减去原错误的，2 报正确学号的积分数）。——由各办公室汇总错漏名单电子表于

十六周周五下午 5：30 发送给数据管理人员尚瑞花）。 

第十七周：不再受理查询。数据管理人员尚瑞花将学生课外积分数导入分班名

单。各体育课任课老师不负责课外积分的统计和认证。 

 



 

作弊造假惩罚措施： 

对虚假上报的体育社团、院系停止协助组织体育活动三年，体育部三年内不予批体育场地、其

组织的活动不承认课外积分。 

报送电子表格式要求： 

文件名：参照以上文件的活动分类命名要求。 

文件格式：全部为 Excel电子表。 

内容：一个文件里只能 1个工作表。表格第一行分别是 

序

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校区 积 分

数 

参 加

活动 

获 奖

途径 

证 明

人 

备注 

注意：表格顺序不能错置，各行内容完整。汇总以学号为识别依据，必须认

真核对学号。 

附件 1  电子积分登记表 Excel 表格式样 

文件名：2016 年 11月 5 日南校区游泳达标赛工作人员积分表 

 

填表说明：1.请负责填表人员认真准确地填写学生学号、姓名、性别

等基本信息。2.依据《电子积分认证标准》，将学生参加活动的名称，获取

积分的数量和途径准确填写。3.在同一活动中，如果既有参赛积分，又有

获奖积分，或者组织工作积分，请分行填写。 

 

序号 学号 姓名 性别 校区 积分数 
参加 

活动 

获奖 

途径 
证明人 备注 

1 15338071 黄楚琳 女 南 4 
游泳 

达标 

工作 

人员 
尚瑞花   

2 15317040 颜昊嘉 女 南 4 
游泳 

达标 

工作 

人员 
尚瑞花   

3 15317023 罗晓榕 女 南 4 
游泳 

达标 

工作 

人员 
尚瑞花   

4 15980075 范柳旭 女 南 4 
游泳 

达标 

工作 

人员 
尚瑞花   

5 15338122 刘玲宏 女 南 4 
游泳 

达标 

工作 

人员 
尚瑞花   

 
         



 

附表 1. 表 1  中山大学课外体育活动电子积分认证标准 

 
组织者 

（工作人员） 
参加者 获奖者加分 备注 

全校性体育竞赛活动

(十大赛事+品牌赛事) 
10分 5 分 

1-3名 4分/项 体育部主办的年

度赛事 
4-8名 3分/项 

院系间（内）竞赛活动 3分 3 分 

1-3名 3分/项 参赛总队（人）数

多于 9队（人）取

前 8名计算积分、

5-8队（人）取前

3名计算积分、少

于 5队（人）不予

积分 

4-8名 2分/项 

院系（社团）不计名次的群

体活动（畅跑、夜跑等） 
2分 

30-70% 2分 

  
根据每项活动考

勤积分 
71-100% 3分 

全校性体育社团（会员

活动） 
/ 

30-70% 2分 
/ / 

根据每学期参与

活动考勤 

积分 
71-100% 3分 

全校性体育社团（竞赛

活动） 
3分 3 分 

1-3名 2分/项 
 

4-8名 1分/项 

校运动队代表队 10分/学期 10分/学期 
1-3名 

10分/

项 正式的校际比赛，

联谊赛等不计分 
4-8名 5分/项 

体育部组织国家、省级

比赛志愿者 
10分 1分/小时 / /  

获得运动员或裁判员证

书 
/  

一级 12分 
凭证书 

认证 
二级 8分 

三级 5分 

担任学生体育 

干部 
  

班级 2分 

上报各校区办公

室认证 

系级 3分 

院级 4分 

校 级

（含体

育 社

团） 

4分 



 

特别提示： 

（一） 我校学生、体育教师、体育部工作人员以及体育部办公室学生

助理必须严格遵守本管理办法。 

（二） 各院系、体育社团必须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地如实上报各类认

证材料，如有单位弄虚作假，一经核实，体育部将取消该或暂停该单位

的所有课外活动的积分资格。 

（三） 伪造各类证明及证书者或违反本管理办法情节严重者按“考试

作弊”论处。 

（四） 本管理流程的解释权和修订权归中山大学体育部所有。 

（五） 本管理流程自 2017 年 2 月 22 日起开始实施。 

 

 

     体育部 

           2017年 2 月 15 日 


